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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于相互接受這航恆的合作安排

中園民用航空局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赴和澳叮特別行

政區政府民航局(下林三方主管道局) , 

鑒于:

三方主管道局令人舟，另外南方有美航空器還航會定的林• 
准和系統和本方的林准和系統充分相道，使得制定合作

安排是可行的;和

三方主管道局希望，制定和失施航空器道航會定程序，就• 
航空器b人另外南方管轄租質或者狀另外商方注冊特移的

情況，承令人滑坡航空器的道航申定，以最大程度地承令人另

外南方在其管轄區內方批准咳航空器所做的技朮坪估、

武車全結果、桂查、制造符合性貢明、制造符合性林況和頒

史的近件:和 

J.J了提高航空安企和那境保妒的共同利羞，促遊三方主• 
dubi-s 

管道局在送到共同的安全目掠，建立和保持勻另外南方 



足可能相似的道航林准和申定系統，以及;成經航空工-*-

界和這管人由于重愛的技朮坪估、武是金和桂查所帶來的

經濟負拒領域的合作和支持;

在其才某些原則和合作巳鎧速成一致的前提下，方了以下自林: 

• 	 有助于接收過局就航空器 JÅ另外南方管轄特移或者 1人另

外商方注冊特移的情況，其才咳航空器的道航會定; 

• 	方了上述自林和三方主管道局共同的利益，并且有助于
其才航空器波 t十、生戶企球合作趙勢和航空器互換的道航

管理，在三方主管查局之間制定程序; 

升展以保持安企潰量均自林的合作;• 
三方就以下內容迷成一致意見:
 

1 定文
 t 

在本合作安排中:


“當局"是指負責航空器還航會定管理的政府机梢。


“特移"是指航空器方人一小道局取消注冊，再到另一道局注冊

的活劫 O 

2 還用性

本合作安排造用于接收過局已銓頒友了型等批准的航空器。 

這航恆的接受3 

3. 1 文才于第 2 令中所述的狀另外南方管轄租質的或者狀另

外商方注冊特移的航空器，接收過局益惡其努力接受另外兩方方

頒史進航狂所做的技朮坪估、胡令人、 t式發和梭查，給予相等效力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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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當局自已所做的一祥。

3.2 視具体情況，任何一方保留不接受另外兩方方頒友迂航 

証所做的技朮坪估、積令人、武毅和桂查的杖利 O


4 相互間的合作和協助
 

4.1 任何一方庄將所有相美的道航法律、規章、林准和要求 

以及其道航申定程序通知另外商方。

4.2 任何一方血本早將討還航申定林准的重大更改建波通 

知另外南方;給另外南方提出意見的机合并且汁另外兩方美于更

改建淡的意見予以透過的考慮 O

4.3 任何一方血本早將其才本合作安排涵蓋的航空器道航會 

定程序的更改提吠通知另外商方 O

4.4 三方主管當局庄相互提供透過的技朮坪估協助 O 

5 不符合性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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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方庄: 

a. 在知道巳鎧租質出的航空器型芳或者巳銓方人航空器注冊

、 

方特移的航空器型寺的航空器汁任何合格申定規章或者要求有戶

重不符合性肘，通知另外商方;和 

b. 及時通知另外商方討已笙租質避的航空器或者已笙特移 ii:!-kti:1;zr;fit 

到航空器注冊方的航空器巳卉展的洞查或者巳采取的強制措

施。

解釋6 

汁于由接收過局規定的、勻根拇本合作安排的接受相美的道 
J
I
!

-
1
1
t
h
i
-
-

-3 一 

、 



7 

2 

一…一~于.. "-已---川叫一-

一 乍一一一一-一

F -

航准則有不同解釋的情況，以接收過局的解釋方准 O 美 

執行 ! 

7. 1 三方庄致力于制定本合作安排的失施程序的細則 o 

7.2 三方就改細則速成一致意見后，庄根拇其奈款宴施本合

作安排。 

7.3 三步庇不吋共同坪寧波姐則，并且可以通近有面協吠造

~修汀咳細則 o 
i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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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生效

本合作安排在三方鑫字后生效。 

9 終止

任一方可隨吋通知另外兩方其終止本合作安排的決定。除非

咳咚止日期到期前三方一致同意撤回終止通知，否則本合作安排

將在另外商方收到咳通知之日起 12 小月后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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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名及鑫署日期

代表中園民用航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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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回民用航空局航空器近航申定司司長

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匠政府民航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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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赴赴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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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澳叮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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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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